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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工 程 技 术 大 学 文 件 
 

沪工程外〔2018〕13 号 

                        

关于印发《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在华举办 

国际会议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院、部（中心）、处、室、直属单位： 

为促进我校国际交流与合作，规范并加强学校国际会议的管

理工作，根据上级部门有关文件精神，制定《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管理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

行。 

特此通知。 

 

附件：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管理办法（试行）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18 年 6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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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管理办法 

（试行） 

 

为促进我校国际交流与合作，规范并加强学校国际会议的

管理工作，根据上级部门有关文件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界定与分类 

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的国际会议，是指学校各学院（部、中

心）以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名义在我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

举办的、与会者来自3个或3个以上国家和地区（不含港、澳、台

地区）的年会、例会、研讨会、论坛等会议（以下简称国际会议）。 

第二条  根据会议正式代表的级别，国际会议主要分为三

类。一类国际会议，是指与会代表中有部长级官员作为会议正式

代表出席的国际会议；二类国际会议，是指与会代表中有司局级

官员作为会议正式代表出席的国际会议；三类国际会议，是指与

会代表中有处级及以下官员或其他人员作为会议正式代表出席的

国际会议。 

第二章  分工与管理 

第三条  国际交流处是学校申报国际会议的归口管理部门，

负责各学院（部、中心）申办国际会议的材料审核、报批及协助

学院（部、中心）做好相关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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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各学院（部、中心）是国际会议承办部门，负责会

议的具体实施与落实，包括外方人员邀请、会议安排、会务、场

地、食宿等。 

第五条  财务处负责对国际会议的经费预算进行审核。 

第六条  科研处负责对国际会议的学术内容进行审核，协助

国际会议的相关管理工作。 

第七条  宣传部负责对国际会议的主题、会议内容、宣传材

料、新闻报道、校外媒体采访等方面进行审核。 

第八条  举办国际会议应当遵循“严格审批，分类管理；强

化预算，厉行节约；符合惯例，明确责任；加强监督，注重绩效”

原则，严格按照有关规定，限定经费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不得

以盈利为目的。 

第九条  一类国际会议会期按照审批文件，根据工作需要从

严控制。除特殊情况报经批准外，二、三类国际会议会期原则上

不得超过 3天，会议报到和离开时间，合计不得超过 2天。 

第十条  原则上不得实行固定年会或与外方轮流开会机制，

不得在同一时间或短时间内举办主题相同或类似的国际会议，无

实质内容的国际会议一律不得举办。应当严格控制邀请外宾的规

模和规格，未经批准，不得擅自邀请或对外协商邀请重要外宾来

访。 

第十一条  举办国际会议应当严格控制会议规模。除特殊情

况报经批准外，国际会议工作人员人数控制在会议正式代表人数



 —4— 

的 10％以内，驻会工作人员不得超过会议工作人员的 50％。 

第十二条  申报国际会议的学院（部、中心）要对与会代表

送交的论文、报告等材料进行认真审查，如发现内容有政治性错

误应及时交涉，要求对方改正或取消论文、报告等材料在会上发

表的资格。 

第十三条  举办国际会议如需校外媒体报道，应在申报时一

并上报并按照《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校外媒体采访管理办法》（沪

工程委〔2017〕77号）执行。 

第十四条  涉密学院（部、中心）在华举办国际会议应办理

保密审批手续；涉密人员参加我校在华举办的国际会议，应对涉

密人员做好保密提醒工作，涉密人员应严格遵守保密制度。 

第十五条  会议结束后，学院（部、中心）应在两周内将会

议总结、论文集、影像资料等相关材料归档整理并提交至学校档

案室保存。 

第三章  申请与审批 

第十六条  各学院（部、中心）应在申报国际会议之前应落

实举办国际会议的经费来源；财务处对国际会议的预算进行审核。 

第十七条  申办国际会议的各学院（部、中心）提前四个月

将《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在华举办国际会议审批表》、部门申请报

告、举办方及会议介绍、会议议程、中外方邀请名单、学者理论

观点、会议预算表和联合主办、协办、承办单位（若有）确认意

见等相关材料上报国际交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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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国际交流处初审材料后，根据国际会议的内容交

由科研处和宣传部对国际会议进行审核。 

第十九条  科研处和宣传部审核通过后，国际交流处行文，

经科研处、宣传部及财务处会签后，上报学校审批。 

第二十条  学校批准通过后，国际交流处将申报材料上报上

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审批通过后报上海市人民政

府外事办公室审批。 

第二十一条  上级主管部门审批通过后，国际交流处将上级

部门批复抄送国际会议申报学院（部、中心）并通知其启动会议

相关工作。 

第四章  其他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国际交流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上海工程技术

大学国际学术会议的组织与管理办法》（沪工程外〔2005〕30号）

同时废止。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8 年 6月 25 日印发 
 


